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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起设立四川希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暨获得筹建批复的公告 

 

 

 

一、 对外投资概述 

1.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与新希望集团有限公

司、四川银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共同作为主发起人，发起设立四川希望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希望银行”），拟定注册资本 30 亿元。其中公司拟出

资 4.5 亿，认购四川希望银行 15%的股份。（前述四川希望银行名称、投资总额

和持股比例仍需有关主管部门审批。） 

2. 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1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拟发起设立四川希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参

与设立四川希望银行，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决定和处理四川希望银行筹建过程

中的具体事宜、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和协议。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本次对外投资无须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尚需获得中国银监会的核准。 

3.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 主发起人情况介绍 

（一）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成都市高新区西区迪康大道 7号 

2.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3.注册资本：13.6亿元（人民币） 

4.法定代表人：曹世如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5.经营范围：批发与零售业。票务服务。房屋租赁。广告、代居民收水电

费及其他费用。仓储、配送（除国家限制项目）；家务服务；摄影冲洗服务；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销售医疗器械（仅限一类和二类中不涉

及行政许可的项目）；在互联网上销售商品。零售：烟、酒（凭许可证在有效期

内经营）；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

（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

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移动网信息服务）（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以下范围限

分支机构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代理销售福利彩票；打字、复印；零售国内

图书期刊；茶座；中餐不含加工外卖，含凉菜；零售中成药、化学药制剂、生物

制品（不含预防性生物制品）、生化药品（限分支机构药品专柜并在规定品种范

围内经营）；冷热饮品制售；小吃（不含凉菜、裱花蛋糕、生食海产品、鲜榨果

蔬汁）；客房、住宿。 

（二）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 4段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人民币 80,000 万元 

4.法定代表人：刘永好 

5.经营范围：农、林、牧、副、渔产业基地开发建设；生态资源开发；菜

蓝子基地建设；饲料，农副产品（除棉花、烟叶、蚕茧、粮油）的加工、仓储、

销售；高新技术的开发，销售化工原料及产品、建筑材料（以上项目不含危险化

学品），普通机械，电器机械，电子产品，五金，交电，针纺织品，文化办公用

品；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及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

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和相关技术的进口，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三）四川银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注册地址：成都高新区府城大道西段 399号 5栋 1单元 7层 3号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0 万元 

4.法定代表人：雷军 



5.经营范围：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研究、开发；软件开发；电子技术服

务、数据存储、数据处理；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销售、维修；通讯设备（不含无

线电广播电视发射设备及卫星地面接收设备）、电子产品并提供技术服务、技术

转让；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气球广告除外）；展览展示服务；市场调

查；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除外，法律、行政法

规限制的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以上经营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 出资方式 

四川希望银行拟定注册资本人民币 30亿元，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不超过人民

币 4.5亿元认购四川希望银行 15%股份。 

2.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四川希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暂定名称，以核准后的名称为准）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亿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主发起人的拟出资金额及持股比例： 

序号 发起人名称 拟出资金额（万元） 股份比例 

1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90,000 30.00% 

2 四川银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88,500 29.50% 

3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45,000 15.00% 

4 其他发起人 76,500 25.50% 

合  计 300,000 100.00% 

业务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

算；办理票据承兑和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

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买卖、代理买卖外汇；从事银行卡业

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

经国务院银行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结汇、售汇

业务和其他业务。（最终业务经营以中国银监会许可经营或批准的项目为准。） 



四、 发起人协议主要条款 

1. 各发起人及时提供办理四川希望银行申请筹建、开业及登记注册所需要

的全部文件、证明，并承诺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重大遗漏或任何隐

瞒。 

2. 尊重四川希望银行的自主经营权，在公司治理框架内规范行使股东权利，

不干预四川希望银行的日常经营事务，不向四川希望银行施加不当的指标压力，

不与四川希望银行发生违规关联交易，按照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相关规定实施关

联授信管理。 

3. 自入股之日起 5 年内不转让所持四川希望银行股份，到期转让股份及受

让方的股东资格应取得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同意。按照有关商业银行股权管理的

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四川希望银行章程等规定，实施股权质押和转让。 

4. 作为四川希望银行的主要资本来源，持续补充四川希望银行的资本，以

确保四川希望银行资本充足率等监管指标符合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如果无法正

常履行上述承诺，则自愿放弃优先认购权，支持其他股东注资或引入新股东等。 

5. 支持四川希望银行内生资本积累，开业三年内如果四川希望银行监管指

标不达标，则不分红。 

6. 在四川希望银行出现流动性风险隐患或问题时,提供流动性资金支持。 

7. 与四川希望银行的其他发起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8. 认购四川希望银行的股份为实际持有的资产,非代他人持股，与任何第三

方不存在任何代持协议或安排。 

9. 入股四川希望银行的出资资金来源自有、真实合法。不存在虚假出资等

违法违规行为，不会以委托资金、债务资金等非自有资金入股。 

10. 配合四川希望银行制定和实施剩余风险承担方案，履行股东承诺和

义务。 

11. 在流动性救助、股东增资、不良资产处置、资产重组等方面提供支

持，配合四川希望银行制定和实施合法可行的《恢复与处置计划》。 

12. 实际控制人是中国国籍人士且不持有任何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国籍、

永久居留权或类似身份，在发起时和持有四川希望银行股份期间不谋求申请其他

国家或地区的国籍、永久居留权或类似身份。 



13. 持续满足民营银行发起人的资格条件，包括但不限于“境内纯中资

民企”的企业性质。 

14. 向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报送影响股东履行前述承诺的重大不利事项

和应对措施。若发生影响股东履行上述承诺的重大不利事项或其他不利事项，在

知道或应当知道该等变动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四川希望银行。四川希望

银行在收到书面通知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向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报告。 

15. 若非民营企业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或

股权）拟达到或者超过公司股份（或股权）的 5%时，或者非民营企业投资者及

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或股权）占公司股份（或股权）的比例每增加或

者减少达到或者超过 5%时，在知道或应当知道该等变动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书

面通知四川希望银行。四川希望银行将在收到书面通知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向银

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报告。 

五、 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1. 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参与发起设立四川希望银行，时值金融改革推动民营银行发

展的历史时刻，民营银行面临巨大的发展机遇和良好前景。通过整合公司自身优

势及资源，推动金融资本与实业资本融合发展，拓宽公司融资渠道，盘活公司可

用资源，丰富业务领域，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 

2. 存在的风险 

政策风险：关于发起设立四川希望银行事项尚需监管机构或相关有权部门

的审批，存在不确定性和相关风险（包括但不限于本次投资未获批准及公司成立

后的风险等）。 

信用风险 ：对商业银行而言，信用风险依然是我国商业银行所面临的最大

风险。信用风险即银行的客户未能按提前签订的条件履行义务的可能性。由于银

行是以信用为基础、以经营货币借贷为主的企业，自商业银行产生以来，信用风

险就是最为关注的风险。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业银行需要管理的风险也

逐步增多。 



不良贷款率和存贷比率：银行贷款对存款的比例即存货比率，该比例越大，

风险越大，银行经营的安全程度也就越低。贷款越多，产生信用风险的几率也就

越大。 

支付结算中的风险：在金融业日趋激烈竞争的形势下，如银行工作人员无

视现金管理的有关规定，虚假存款，为客户提取大额现金，导致存贷比率失调，

从而形成现金支付结算的高风险。 

人力资源风险：银行在发展过程中还面临着优秀人力资本流失的风险，人

才不足或流失将给正常经营运转带来的负责影响。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根据四川希望银行设立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 获得批复的情况 

公司于近日接到四川希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筹备组通知，已收到中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监会关于筹建四川希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银

监复[2016]164号），具体内容如下: 

1.同意在四川省成都市筹建四川希望银行，银行类别为民营银行。 

2.同意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四川银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成都红旗连锁

股份有限公司分别认购该行总股本 30%、29.5%、15%股份的发起人资格。其他认

购股份占总股本 10%以下企业的股东资格由四川银监局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审核。 

3.筹备工作组应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办理筹建事宜，自批复之日起 6

个月内完成筹建工作。 

4.筹建期间接受四川银监局的监督指导，不得从事金融业务活动。 

5.筹建工作完成后应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向四川银监局提出开业申请。 

七、 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三日 




